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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 5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 
 

 

‧102 年度台上字第 1330 號 

1.按當事人約定之違約金過高，經法院酌減至相當之數額而為判決確定者，就該酌減之數額以

外部分，如債權人先為預扣，因該部分非出於債務人之自由意思而被扣款，債務人自得依不

當得利法律關係請求債權人給付。 

2.此項給付請求權，應認於法院判決確定時，其請求權始告發生，並於斯時屆其清償期，方符

酌減違約金所生形成力之原意。 

3.準此，系爭違約金中超過 56 萬 6,085 元部分，即 1,583 萬 4,215 元部分，乃原審依民法第 252

條規定，以職權審酌結果認屬過高而准被上訴人請求返還，且該款項非出於被上訴人自由意

思被扣罰，而成為上訴人之不當得利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其本息，依上說明，被上

訴人之此項返還請求權，既於本判決確定時發生，並於斯時屆其清償期，上訴人即於本判決

確定翌日起始負其給付遲延之責任。 

 

 


